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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43406415 號

審 定

主 文申請審議駁回。

事 實

一、健保署 114 年 11 月 11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罰鍰處分書要旨

（一）受處分人○○○係○○○○診所負責醫師，承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業務，

查有「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情事，

向該署虛報醫療費用計3,720點[點值換算為新臺幣(下同)3,768元[詳見

該署 111 年 2 月 7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

（二）前揭情事，核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第 1 項所列違規情事，按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以下簡稱罰鍰注意事

項)第 7 點第 1 款規定，應處 2 倍罰鍰計 7,536 元(計算式：3,768 元

X2=7,536 元)。

二、申請理由要旨

（一）此案件經高等法院刑事庭判決無罪定讞。

（二）雖然，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診所敗訴，但是，律師發現判決書中有多

處違背法令，所以，已經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三）由於，行政訴訟尚未定讞，所以此罰鍰應不予執行。

三、健保署提具意見要旨

（一）○○○○診所因涉及「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

療費用」，經該署以 111 年 2 月 7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予以停止

特約 1 個月，其負責醫師○○○即申請人於前述停止特約期間內，對保險

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後○○○○診所不服該署上開行政

處分進而提起「申請複核、爭議審議、訴願、行政訴訟」之救濟，均遭駁

回。又申請人之犯行亦經該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第 1 項之規定，以

111 年 4月 19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移送臺灣○○地方檢察署(以

下簡稱○○地檢署)偵辦其刑法上詐欺、偽造文書罪嫌，該部分業經○○地

檢署以 000 年度偵字第 00000 號、00000 號起訴書予以起訴，並經臺灣○

○地方法院以 000 年度○字第 000 號判決予以「應執行有期徒刑○個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之宣判，後經○○○提起上訴，再

由臺灣高等法院○○分院以 112 年度上○字第 0000 號判決予以「無罪」之

確定判決，爰該署乃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罰鍰注意事項第 7 點，以

及行政罰法第 26 條之規定，處以罰鍰。

（二）申請人犯後態度不佳，除全面否認犯行外，於行政救濟程序上不願返還向

該署違規申報（即本案虛報金額外應自清、未自清部分）之款項，另於刑事

訴訟程序上之調解程序，亦拒絕將不法所得返還該署，是以，本案並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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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罰鍰注意事項第 8 點罰鍰金額減輕規範之餘地。申請人既經臺灣高等法

院○○分院為無罪之確定判決，該署本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之規定

進行罰鍰開立，並無不予開立之裁量權。

（三）申請人所提及之刑事判決結果本即與該署行政處分要件不同、效果各異，

本案該署停止特約 1 個月處分臚列之虛報金額既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確認為 3,720 點（3,768 元），則本案罰鍰處分計算基數即為 3,720 點（3,768

元）。

（四）本案該署所為之罰鍰處分並不因為申請人提起行政救濟而當然停止，更何

況本案申請人之損害並非不能回復原狀，屬能以金錢賠償之類型，是以，

該署認為並無暫緩執行之必要，如申請人逾期未繳納系爭罰鍰，將逕予移

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理 由

一、法令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第 1 項。

（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7 點第 1款。

（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項及第 2 項。

二、卷證

健保署 111 年 2 月 7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停約初核函)、111 年 4

月 6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停約複核函)、衛生福利部 111 年 10 月

19 日衛部爭字第 0000000000 號爭議審定書、112 年 5 月 4 日衛部法字第

0000000000 號訴願決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000 年度訴字第 000 號判決、

○○地檢署 000 年度偵字第 0000、0000 號起訴書、臺灣○○地方法院 000 年

度○字第 000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分院 000 年度上○字第 0000 號

刑事判決等影本及健保署意見書。

三、審定理由

（一）依卷附前開相關資料顯示，本件係緣起於健保署審查醫師審查及檔案分析，

發現○○○○診所疑有虛浮報關節脫臼整復 92043C、三面補牙及簡單處置

等情事，乃於 110 年 1 月 14 日至 10 月 25 日期間派員訪查○○○○診所負

責醫師○○○即申請人及○○○等 12 名保險對象或其家屬，發現○○○○

診所虛報○○○等 12 位保險對象「顳顎關節脫臼整復-無固定」處置費用

計 3,720 點，經健保署以 111 年 2 月 7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停

約初核函)核處○○○○診所自 111 年 4 月 1 日起至 4 月 30 日停止特約，

負責醫師○○○即申請人於停止特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

用，不予支付，至罰鍰部分，暫未核處。○○○○診所及申請人循序申請複

核仍予維持，申請爭議審議後，經本部以 111 年 10 月 19 日衛部爭字第

0000000000 號爭議審定書審定「申請審議駁回」，○○○○診所仍未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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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分別經本部 112 年 5 月 4 日衛部法字第 0000000000

號訴願決定書決定駁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000 年度訴字第 000 號判決駁

回，合先敘明。

（二）本件係健保署因臺灣高等法院○○分院就○○○○診所負責醫師○○○即

申請人之行為予以無罪判決，該署就前開違規事實（違規虛報醫療費用計

3,720 點，點值換算為 3,768 元），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罰鍰注意

事項第 7點第 1款規定，以系爭 114 年 11 月 11 日健保○字第 1148410388

號罰鍰處分書裁處申請人 2倍罰鍰計 7,536 元(計算式：3,768 元 X2=7,536

元)，經核並無不合。

（三）申請人主張 1.此案件經高等法院刑事庭判決無罪定讞；2.雖然高等行政法

院判決○○○○診所敗訴，但判決書中有多處違背法令，已經上訴最高行

政法院云云，除經健保署前開意見書論明者外，復經本部審查卷附相關資

料結果，認為所稱核不足採，理由分述如下：

1.健保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第 1 項之規定所為之處分，與刑事法院認

定犯罪是否成立及應科處何種刑罰，性質有別，二者就事實認定證據之證

明力要求亦有不同，蓋刑事法院所認定之事實，行政機關雖可以為適用行

政法規之依據，惟刑事法院科處之刑罰係法律制裁制度中嚴厲之處罰，認

定犯罪之證據「證明力」，通說認為必須「超越合理之可疑」，故刑事訴訟法

第 154 條明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而行政機關所為秩序罰則

係法律制裁制度中輕度之行政罰，對人民權益之侵害，遠低於刑罰，其認定

違規之證據證明力，以「優勢證據」為已足，如有其他足資佐證之合理證

據，即得本於職權認定事實。故若有相當之證據可證明行為人已達行政罰

之標準時，縱未達刑事罰嚴格證明之標準，於行政罰上，並非不能反於刑事

案件結果而為認定，此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3240 號判決可

資參照。

2.另健保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第 1 項、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

約及管理辦法規定所為之處分，與刑事詐欺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並不相同；

且二者之調查程序互殊，就事實認定及證據之證明力要求亦屬有別，健保

署依保險對象之就醫紀錄、病歷及業務訪查訪問紀錄等相關資料，認定事

實，其所為證據論斷亦符合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尚難徒以未經起訴，即認

原處分認定之事實有誤，此復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65 號判

決可資參照。

3.查本件罰鍰處分之裁罰基礎，為健保署 111 年 2 月 7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停約初核函)及 111 年 4 月 6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停約複核函)認定○○○○診所虛報醫療費用 3,720 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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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及其負責醫師○○○即申請人對於健保署核處停止特約之核定，依法

提出後續行政救濟，迭經本部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認○○○○診所之違

規虛報點數為 3,720 點，應予停止特約 1 個月有案，已如前述，則健保署

以停止特約所認定之違規事實(虛報醫療費用 3,720 點)作為計算基礎，後

續裁處罰鍰，依法有據。

（四）綜上，本件健保署核處申請人罰鍰計 7,536 元，並無不合，原核定應予維

持。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無理由，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爭

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審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衛生福利部(臺北市

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提起訴願。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 條第 1 項

「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

報醫療費用者，處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

二十倍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

事由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扣除。」

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7點第 1款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申報醫療費

用者，其罰鍰標準如下：（一）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

在二萬五千點以下者，處二倍罰鍰。」

三、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 項及第 2項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

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

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

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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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